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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16〕40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利 

 

 

 

关于下发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现将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办法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5月 10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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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学生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和改进大

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深入

开展辽宁省教育系统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辽教发

〔2012〕71 号）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院成立学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

学生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实施，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

任，成员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团委、各系学生工作负责人构成。 

第二章 建设内容 

第三条 开展诚实守信教育，将诚信道德教育作为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，努力增强学生诚信道德实践能力；

充分发挥学生在诚信道德教育中的主体作用，组织开展诚信评

议会、讨论会、诚信专题讲座、诚信征文或演讲比赛等各类诚

信道德教育实践活动，树立大学生诚信意识，规范大学生诚信

行为。 

第四条 对学生在校期间所有守信、失信行为进行记录，

建立学生征信数据库。 

第五条 学生征信数据库分省级、院级两类。 

第六条 省级征信数据库的内容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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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守信行为 

获得奖学金，包括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

奖学金、校内奖学金和企业设立的奖学金； 

获得院级以上荣誉称号（含院级）。 

（2）失信行为 

考试违纪、作弊； 

恶意拖欠学费、杂费等费用（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无任何正

当理由拒绝缴费）； 

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，或触犯法律被公

安机关处理； 

由他人代替、替他人撰写论文或参与买卖学术论文等学术

不端行为; 

其他违反法律、社会道德的行为。 

第七条 院级征信数据库的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守信行为 

获得奖学金，包括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

奖学金、校内奖学金和企业设立的奖学金； 

获得院级以上荣誉称号（含院级）； 

其他受到院级及上级部门表彰的行为。 

（2）失信行为 

考试违纪、作弊； 

恶意拖欠学费、杂费等费用（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无任何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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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理由拒绝缴费）； 

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，或触犯法律被公安机关处

理； 

由他人代替、替他人撰写论文或参与买卖学术论文等学术

不端行为; 

其他违反法律、社会道德的行为。 

第三章 保障措施 

第八条 学生发生失信行为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

取消该生相应年度内评优（先）、评奖资格。 

第九条 各系要指定专人负责学生信用体系建设。 

第十条 学生诚实守信教育由学生处、团委、各系共同负

责；征信数据库基础数据由各系定期进行统计，每学期末上报

学生处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
